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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（监督委员会）2025 年度

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国有

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以及《中国国际

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(监督委员会)工作细则》《中国国际航

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审计

和风险管理委员会(监督委员会)(以下简称“审计委员会”)本

着勤勉尽责的原则，恪尽职守，认真履职。现将审计委员会

2025 年度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如下：

2025 年 3 月 26 日，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

（监督委员会）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

所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 2025 年度

国际和国内审计师及内控审计师。

2025 年 8 月 28 日，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

（监督委员会）第六次会议，听取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

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汇报 2025 年半年度财

务报告审阅总结、提供非鉴证服务方案。外部董事就重大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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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、资产负债率、亏损子企业管控、数字化建设和提供高质

量管理建议等提出要求。

2026 年 1 月 27 日，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

（监督委员会）第九次会议，听取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

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

计计划、内控审计计划的专题汇报。外部董事重点对审计师在

公司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、海外合规风险、亏损子企业治理、

信息化系统等方面加强审计和提供管理建议。

在审计过程中，德勤积极与审计委员会保持沟通，审计委

员会及时知悉和掌握审计过程中相关工作，并督促德勤在保证

审计工作质量的前提下按照约定时限提交审计报告，保证审计

工作的有序开展和按时完成。

2026 年 3 月 25 日，审计委员会单独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

所和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沟通，听取

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情况报告、非鉴证服务方

案汇报。审计委员会审阅了 2025 年度《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》

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

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》《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贷款

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》《营业收入扣除情况专项说明》《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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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审核报告》和《持续

关连交易鉴证报告》。

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行监督职

责情况的报告，同意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华振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 2026 年度国际和国内审计师

及内控审计师，并同意将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关报告提交董事会

审议。

审计委员会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《中

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(监督委员会)工作细则》《中国

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充分

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，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资质和执业能力

等进行了审查，在年报审计期间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

讨论和沟通，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及时、准确、客观、公正地出

具审计报告，切实履行了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

责。

特此报告。

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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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(监督委员会)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
